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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仁科技大學誠徵第十任校長候選人徵求啟事 

 

一、本校現任校長任期將於民國 115年 1月 31日屆滿；依據本校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自即日

起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。 

二、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述有關之資格外，另應具有下列各項： 

(一)具有公認之學術成就與聲望。 

(二)具有卓越之辦學理念及行政領導能力。 

(三)具有高尚之品德。 

三、凡符合候選人資格者，歡迎自薦或由他人推薦為本校校長候選人。 

四、每一推薦人或機關團體於同一次徵求推薦公告中，以連署推薦校長候選人 1 人為限。推

薦人或機關團體必須徵得被推薦人之書面同意。 

五、校長候選人請完成下列表單 1〜6項之填報，並各提供裝訂 6份，於本年(114年)7月 25

日前(郵戳為憑)掛號寄達下列地址： 

屏東縣 907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 20號 大仁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收 

六、有關本校校長遴選辦法、各項推薦表格及相關資料，請逕洽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方先生

或上網下載。 

網址：www.tajen.edu.tw 

連絡電話：(08)7624002-4轉分機 1130 

傳真：(08)7625045 

大仁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敬啟 

 

校長候選人應填報表單資料： 

表單 1：校長候選人基本資料表。 

表單 2：校長候選人五年內著作、作品、展演或發明目錄。 

表單 3：校長候選人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表。 

表單 4：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摘要表。 

表單 5：校長候選人相關承諾書。 

表單 6：候選人連署推薦人基本資料表。 

 


